
附件 5

产业扶持项目支持指南

一、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政策

1. 创新能力提升。实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工程，对技术

含量高、市场潜力大的研发按照不超过项目研发费用的 50%

予以补助，单个项目补助最高 500 万元，省、市（县）5:5

分担。

2. 建设支撑平台。对纳入省人工智能平台服务商目录且

已满 3 年的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、开源和共性技术平台开

展评价，分别给予运营情况好、服务能力强、评定优秀的平

台 300 万、200 万、100 万三档奖励，省、市（县）5:5 分担。

3. 支持项目建设。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，制定人工智能

创新技术和产品导向目录。对智能传感器、高端智能芯片、

智能制造装备等项目，按照不超过关键设备和系统软件投入

的 20%给予补助，省、市（县）5:5 分担（省与皖北地区 7：

3 分担），单个项目补助最高 2000 万元。

4. 推进应用示范。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应用示范工程，支

持企业研发和人工智能场景应用方案推广，每年择优评选 10

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予以授牌，并按照不超过关键设备和系

统软件投入的 20%给予应用方补助，省、市（县）5:5 分担



（省与皖北地区 7:3 分担），单个项目最高 1000 万元。

二、支持生物基新材料产业发展若干政策

1. 支持研发产业化创新项目。在生物基高分子材料、生

物基材料助剂、生物基复合材料、天然生物材料创新型增效

利用等领域，支持相关企业与科研院所、下游用户联合实施

研发产业化创新项目。对研发及关键设备投入按照 10%比例

给予补助，单个项目最高补助 3000 万元。项目实施周期不

超过 3 年，同一项目实施期内可累计申报 3 次。

2. 支持产业集群发展。每成功招引 1 个注册资本金

1—10亿元且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5000万元生物基新材料企

业，给予招引企业一次性 100 万元奖励；每成功招引 1 个注

册资本金 10 亿元及以上且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 亿元的，

给予招引企业一次性 200 万元奖励；单个招引企业最高奖励

1000 万元。

3. 支持推广应用。生物基新材料推广应用的重大成果省

级可采用“一事一议”方式予以支持。生物基新材料产品应用

于奥运会、全运会、省运会以及其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重大

国际国内活动和会议，对推广应用效果综合评价，按照实际

投入最高 30%给予补助，最高 200 万元。

4. 支持企业做大做强。对上一完整年度生物基新材料销

售收入首次突破 1 亿元、3 亿元、5 亿元的本省企业分别给

予 100 万元、300 万元、500 万元奖励。

三、支持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提质扩量增效



若干政策

1. 实施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工程。

对经审核认定的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，给予承担

单位投入最高 20%的补助，单个项目省级补助金额最高 1000

万元。

2. 支持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补短板。对企业

投资建设补短板清单内项目，建设发生的贷款，以制造业优

惠贷款利率为基准，给予 40%贴息，单个项目贴息年限不超

过 3 年，省、市（县、市、区）各按 50%分担，省级最高不

超过 5000 万元。

3. 支持经营模式创新。支持新能源商用车、专用车等生

产企业通过长期租赁、联营线路、共建共营等方式，与市、

县（区、市）开展经营模式创新。每年评选 5 个左右经营模

式创新示范案例，省级对每个案例给予 500 万元奖励。

4. 支持加氢站建设。对建成投用的日加氢能力 1000 公

斤及以上（对应用于工业用等特殊场景的撬装站和氢燃料电

池船舶场景的加氢站，日加氢能力 300 公斤及以上）、500

公斤及以上的加氢站（对应用于工业用等特殊场景的撬装站

和氢燃料电池船舶场景的加氢站，日加氢能力 100 公斤及以

上），按加氢站（撬装站）固定资产（不含土地价款）投资

的 50%给予补助，每站分别最高补助 500 万元、300 万元，

省、市（县、市、区）按照 1:1 比例分担。鼓励各市对加氢

站（撬装站）运营给予补助。



5. 实施氢能应用示范工程。每年择优遴选 5 个左右氢能

在交通运输以及拓展的能源、工业等领域的示范工程，并予

以授牌。对示范工程发生的贷款，以制造业优惠贷款利率为

基准，给予 40%贴息，单个项目贴息年限不超过 3 年，省、

市（县、市、区）各按 50%分担，省级最高不超过 5000 万

元。

四、安徽省促进中医药振兴发展行动计划（2022—2024）

1. 支持中药材良种繁育基地、“十大皖药”产业示范基地

建设。以国家开发银行制造业优惠贷款利率为基准，贴息

40%，省、市（县、市、区）各按 50%分担，单个项目贴息

年限不超过 3 年。

2. 支持中药深加工产品研发制造。以国家开发银行制造

业优惠贷款利率为基准，贴息 40%，省、市（县、市、区）

各按 50％分担，单个项目贴息年限不超过 3 年。

3. 支持中药材加工“共享车间”建设。以国家开发银行制

造业优惠贷款利率为基准，贴息 40%，省、市（县、市、区）

各按 50%分担，单个项目贴息年限不超过 3 年。

4. 支持区域中药院内制剂制备中心建设。以国家开发银

行制造业优惠贷款利率为基准，贴息 40%，省、市（县、市、

区）各按 50％分担，单个项目贴息年限不超过 3 年。

5. 支持合肥区域性中药研发基地建设。以国家开发银行

制造业优惠贷款利率为基准，贴息 40%，省、市（县、市、

区）各按 50%分担，单个项目贴息年限不超过 3 年。



6. 支持中医药研究院建设。第一年仅授牌，不奖补。后

续根据运营绩效评定结果，第二年最高奖补 400 万元，第三

年最高奖补 300 万元，第四年最高奖补 200 万元。对运营绩

效评定为优秀的，按最高金额给予奖补；对运营绩效评定为

良好的，按最高金额的 80%给予奖补。省、市各按 50%分担。

7. 支持中药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。对经评定的中药产

业公共服务项目，按其固定资产投入（不含土地投入）的 20%

予以补助，最高 500 万元。补助资金采取分期分批拨付方式，

项目启动后拨付 50%，项目建成运营并通过验收后拨付剩余

资金。

8. 支持中药新药研发。按照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费用

的 20%给予补助，最高 500 万元。

9. 支持中药新药生产。以国家开发银行制造业优惠贷款

利率为基准，贴息 40%，省、市（县、市、区）各按 50%分

担，单个项目贴息年限不超过 3 年。

五、省制造业融资财政贴息专项政策

支持在建或具备开工条件的制造业贷款项目贴息，按照

国开行优惠制造业贷款利率，给予贴息 40%，省市各共担一

半，单个项目可连续贴息 3 年，省级单个项目最高贴息 5000

万元。

六、安徽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实施方案

1. 支持产业基础能力提升攻关。每年实施 20 个左右产

业基础能力提升重大攻关项目，对重大攻关项目研发费用，



省级按照最高 20%比例给予补助，单个项目最高补助 500 万

元。

2. 支持实施工程化应用验证项目。对项目发生的银行贷

款，比照省制造业融资财政贴息专项政策支持标准和分担方

式予以支持，连续 3 年。

3. 支持产业基础共性技术服务平台项目建设。对经评定

的产业公共服务平台项目，按其固定资产投入（不含土地投

入）的 20%予以补助，省级最高补助 500 万元。

4. 支持试验验证环境建设项目。对项目发生的贷款，比

照省制造业融资财政贴息专项政策支持标准和分担方式予

以支持，连续 3 年。

七、省重大产业创新计划

1. 重大关键技术攻关。对芯片、高端仪器、生物制造、

低碳技术、数字技术、量子科技等领域实施的“卡脖子”技

术攻关或重大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化的项目，按照不超过研发

投入和设备购置费的 50%予以补助。

2. 青年科学家项目。在确定的重点方向、重点领域、重

点任务范围内，对由青年科学家牵头负责的研究课题给予支

持，单个课题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
